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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學院      系（所）新聘博士生兼任講師提名表
                                        填表人：          分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國籍
	□本國籍
□外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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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就讀系所
	            系博士班   年級
	論文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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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
	每週上課時數
	全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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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歷
	學校名稱
（大學以上學歷）
（最高學歷為國外學歷者，於提教評會審議前，應完成驗證）
	院系科
	修業起迄年月
	畢業或
領受學位年月
	學位
名稱
	繳送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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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職及
經  歷
	服務學校
（機關）名稱
	職別
	專或
兼任
	任職起迄年月
	擔任課程名稱
或職務
	繳送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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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政治大學     學院     系（所）新聘博士生兼任講師著作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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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七
年
內
發
表
著
作
	著作名稱
	字數
	出版處所
或期刊名稱
	出版年月
	是否合著
合著人數
第幾作者

	
	
	
	
	
	

	
	
	
	
	
	

	
	
	
	
	
	

	
	
	
	
	
	

	
	
	
	
	
	

	備  註
	自107年度起，依本校「核給兼任教師預算規定」以年度預算之編列各學院聘任兼任教師之鐘點費及保費，為保留學院聘任兼任教師之彈性，由學院為統籌管理及運用預算單位：
(一)鐘點費及保險費不可相互流用。年度預算數、已核銷數及須控留預算數可至兼任教師鐘點費查詢系統查詢列印；至本案所需控留預算數可至兼任教師鐘點費及僱主負擔試算系統查詢列印。
(二)簡化員額申請流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聘任單位毋須事先提送員額申請表，得逕進行兼任教師新聘程序，經系、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送校併審查員額，核准後提送校教評會。
1、於年度獲分配兼任教師預算內且保費未逾106學年度第1學期兼任教師保費。
2、以自有財源支應鐘點費者其聘任之兼任教師人數未超過106學年度第1學期人數。
(三)請各學院運用預算時應確保有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以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範。



